拜城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室内外改造工程
项目采购要求

投标人投标前应认真阅读招标要求的所有内容，如果投标书不能满足招标说明的要求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投标人须知：
1、工程概况：该工程为一个标段进行招标，主要工程内容：室内改造（加装医用电梯一部、室内水、电、消防改造、更换门窗、各类轻隔断、抹灰粉刷、块料地面、塑胶地板革、吊顶、安检设备、监控设备、无障碍改造等），室外改造（硬化地面、绿化工程、铁艺围栏、铁艺大门、彩钢房、路灯等）等工程内容。
2、投标资质：投标人应具有国家建设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资质，并在人员、资金、信誉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资质等级及范围：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需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工期要求：该项目施工期限从签订合同日期计算90天，在规定时间内未完工的，扣除中标价1%/天的失约金。
4、中标方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后3日之内，和县残联签订施工合同。如没有正当理由不签订施工合同的，视为主动放弃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中标方签施工合同时，需提交电子版投标书及胶装纸质版（原件加盖公章）交给采购单位。
6.中标方缺陷责任和保修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具体期限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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